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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日課程大綱

▪ 壹、托育服務發展脈絡

▪ 貳、未來：兒童托育服務法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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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家托育制度的發展背景
▪托育人員其實是個歷史悠久的職業，早年為家長
自行就近請託親戚或鄰里照顧幼兒

▪家庭結構改變，家族及鄰里支持網絡漸趨薄弱，
對幼兒照顧開始要求提升托育品質

▪專業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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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育制度的發展背景
▪兒童局自 89 年度起研訂「社區保母支
持系統實施計畫」，社區保母系統

▪「幼兒教育及照顧法」及「兒童及少年
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」施行後，居家式照
顧服務或居家保母托育服務已入法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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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母制度的發展背景
▪自政府推動社區保母系統以來，
社區保母系統已由廣納保母加入
的登記制管理機制（無證照限
制），發展為僅限證照保母（保
母人員技術士證照）參與的證照
制管理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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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育制度的發展背景
▪ 專業證照保母制度的發展目標是三贏

▪ 對兒童而言是保障權益和維護福祉。

▪ 對父母而言是提供遴選依據和確認能力。

▪ 對保母而言可發揮激勵自我成長、提昇社會地位和確保績
效之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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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育服務當前環境與持續之發展

▪ 1. 居家式：親屬托育、家人照顧、托育人員

▪ 2.機構式：私立托嬰中心、公共托育中心、社區公共托育
家園

▪ 3.社區式：兒童托育資源中心、親子館、婦幼館、 (資源) 
嬰幼兒物資交流中心、玩具銀行、 融合式遊具、圖書館
幼兒閱讀室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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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兒費用對現在的年輕父母來說，一直是非常沉
重的負擔

▪非營利幼兒園，收費平價，服務優
質，並能配合家長上班時間提供服
務，而成為全國各縣市最夯的幼兒
園類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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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托育公共化」
▪絕非是發放津貼或只要收費
平價這麼簡單，托育服務優
質、可信任，更是保障每一
個孩子的關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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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托育公共化」
▪兒童照顧的責任歸屬不僅從私領域轉到公領
域，也從家長責任轉換為公民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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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討論「兒童照顧責任去家庭化」時，必
須清楚區分「兒童照顧責任」並非單一
面向，也有其多元需求：金錢 ( 津貼制
度 )、時間 ( 親職假 )、及服務 ( 托育體
系 )，構成兒童照顧政策的三大軸心內
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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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-3歲幼兒誰照顧

▪就趨勢來看，家庭化為主（母親或其他家屬
居高比例）

▪保母比例上升中，比約佔整體15-2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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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6歲採機構式照顧為主

▪超過五成送托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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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若琳、涂妙如（2012）的研究

▪無論使用社區保母系統、托嬰中心提供托育服務
或自行照顧的家長，就政府未來規劃托育服務的
看法，其需求程度最高的為提供多元親子活動空
間，其次則為提供平價的托育服務。就托育服務
訊息的需求而言，則是期望以媽媽手冊或寶寶手
冊來取得消息的需求最高，其次則是電視媒體。
最後對 0-2 歲嬰幼兒家長托育服務政策的看法，
家長最贊同的是政府提高 0-2 歲嬰幼兒家長的保
母托育費用補助金額，次之則是政府設置平價的
托嬰中心或公共托育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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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101 年起「建構友善托育環境--保母托育管
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」配合修正放寬
可加入社區保母系統之保母人員資格，並得
申請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，因修畢
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門檻較低，吸引許多
親屬照顧者接受專業訓練取得托育人員資格
申請托育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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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給與需求
保母與家長媒合困境

居家托育有明顯的地域限制，家
長不可能遙遠奔波。故區域內的
名額有限，家長常有保母難找之
嘆，全國保母總人數再多，也難
以消解各別社區的供需不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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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家、到宅托育人員的發展趨勢

▪收費價格趨於標準化（統一定價）

▪托育津貼的加碼，將迫使登記成為必然

▪E化服務

▪個人品牌經營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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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家保母、到宅保母的發展趨勢

▪都會地區跨區與到宅

▪聯合收托

▪在職進修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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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未來：兒童托育服務法草案
▪ 適用對象

一、托育服務：指以下列方式提供兒童適齡適性之保育照顧服務：

(一)居家托育：指兒童由其三親等內親屬以外之人員，於居家環境中提供收費之
托育服務。

(二)托育機構：

1、公共托育家園：指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委託非營利性質法人、機構或團體
對象辦理，提供十二名以下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服務之機構。

2、托嬰中心：指提供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服務之機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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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 (三)互助式托育：指因應離島、偏遠地區、原住民族地區之特殊性，或政府機關
（構）、學校、公司及非政府組織為其員工子女及孫子女之托育需求，提供未滿
二歲兒童之托育服務。

▪ (四)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托育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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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育人員應提供之托育服務內容
▪ 一、提供清潔、衛生、安全及適宜兒童發展之環境。

▪ 二、提供兒童充分之營養、衛生保健、生活照顧與學習、遊戲活動及社會發展
相關服務。

▪ 三、記錄兒童生活與成長及轉介服務。

▪ 四、提供育兒諮詢及支持家庭相關資訊。

▪ 五、其他有利於兒童發展之相關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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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育服務辦理績效卓著者，主管機關應予以獎勵。

▪ 規定對表現優良之托育專業人員、績效卓著之托育機構、互助式托育應予獎勵，
以提升服務品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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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育人員資格與須配合事項
▪ 一、取得保母或托育人員技術士證。

▪ 二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保育、幼兒教育、家政、護理相關學程、科、系、所
畢業。

▪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辦理居家托育人員
之登記、管理、輔導、監督或檢查事項。

▪ 居家托育人員對於前項之管理、輔導，應予配合。

▪ 居家托育人員對於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之監督及檢查，不得規避、妨礙、
拒絕及檢查時藏匿兒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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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遲緩早期療育相關配合事項
▪ 居家托育人員應協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衛生主管機關辦理兒童發展篩檢、宣導
衛生保健事項。

▪ 居家托育人員發現有疑似發展遲緩兒童，應通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。

▪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將接獲資料，建立檔案管理，並視其需要提供、
轉介適當之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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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通報
▪ 托育機構及互助式托育之負責人、托育專業人員或其他工作人員，於執行業務時
知悉兒童受有前條各款情事者，應立即通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，至遲
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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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訓練要求
▪ 托育專業人員每年應接受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辦理之在職訓練至少十八小時。

▪ 托育專業人員應於提供服務前二年內，或提供服務後三個月內接受兒童基本救命
術訓練八小時以上；提供服務後每二年應接受兒童基本救命術訓練八小時以上及
緊急救護情境演習一次以上。

▪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至少每季辦理相關訓練、課程或演習，且托育機構
及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應予協助。

28



29


